第二十章王的譴責
　　（太二十三）
　　這是主公開傳講的最後一篇資訊。他嚴厲譴責那些虛假的宗教，它們打著真理的幌子招搖過市。一些聽眾聽到他的話肯定很震驚，因為在他們限中，法利賽人是義人。
　　或許我們有必要提醒自己，並非所有的法利賽人都是偽君子。當時約有六千個法利賽人，這還沒算為數更多的「追隨者」，他們並不是這個群體的正式成員。大多數法利賽人是中產階級商人，他們追求真理和聖潔的心志是誠懇的，這點毋庸置疑。「法利賽人」這個名字來自於一個詞，意思是「分別出來」。法利賽人將自己與外邦人、不遵行律法的「不潔淨的」猶太人（「稅吏和罪人」，路十五1-2），以及任何反對在生活中遵循傳統的人分別開來。
　　在法利賽人中，有一些人尋求真正屬靈的宗教。尼哥底母（約三，七50-53）、亞利馬太人約瑟（約十九38及以下），還有馬可福音十二章32至34節提及的無名文士，都屬於這類人。甚至迦瑪列也對新成立的教會表現出極大的寬容（徒五34及以下）。但是，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卻是利用宗教來拾高自己，牟取利益。難怪耶穌譴責他們。他的資訊分為三個部分。
　　1.對眾人的解釋（太二十三1-12）在這部分，耶穌指出了法利賽教派的本質錯誤。
　　（1）他們對義的觀念是錯誤的（太二十三2-3）首先，他們的權柄不是自己的。「文士和法利賽人自己坐在摩西的位上」是直接的字面翻譯。聖經沒有記載神賜給這個群體任何的權柄。他們唯一的權柄就是神的話語。因此，凡法利賽人出自神話語的教導，人都應當聽從，然而，人不能遵守他們所定的傳統和規條。
　　在法利賽人看來，義意味著在外表行為上合乎神的律法。但他們卻忽略了裡面心靈的光景。他們的宗教是由遵行一系列的規條組成，這些規條支配著他們生活中的每個細節，甚至包括怎樣處理碗櫃裡的香料（太二十三23-24）。法利賽人說話謹慎，也注重宗教儀式，但他們沒有從心裡遵行律法。神喜愛的是「內裡誠實」（詩五十一6）。教一套做一套就是假冒為善。
　　（2）他們對服侍的觀念是錯誤的（太二十三4）對他們而言，服侍就意味著把律法傳給眾人，加重他們的擔子。換句話說，他們對人嚴苛，卻寬以待己。耶穌來是為了減輕人的負擔（太十一28-30），但律法主義的宗教總是加添人的擔子。耶穌從不要求我們去做任何他自己沒有做過的事。法利賽人份附別人，自己卻不去行。他們不是屬靈的領袖，而是偽善的宗教獨裁者。
　　（3）他們對偉大的觀念是錯誤的（太二十三5-12）在他們看來，成功意味著人的認可和稱讚。至於神是否認同，他們並不關心。他們利用宗教來吸引人的注意，而不是榮耀神（太五16）。他們甚至用宗教飾物來顯示自己的虔誠，「經文匣子」就是其中的一種。這是一種小型的皮盒子，法利賽人把一些經文放在裡面。他們照字面遵守申命記六章8節和十一章18節的教導，將這些匣子戴在額頭和手臂上。他們也故意加寬衣裳上的「燧子」（民十五38；見太九20）。
　　他們還認為地位是偉大的標誌，因此尋求會堂裡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。其實，一個人坐在哪裡與他是誰沒有任何關聯。愛因斯坦寫道：「不要追求成為成功的人，而要追求成為有價值的人。」在他們看來，尊稱也是偉大的標誌。「拉比」的意思是「偉大的人」，宗教領袖對這個稱呼垂涎三尺。耶穌禁止他的門徒受拉比的稱呼，他們都是弟兄，只有耶穌是他們的教師（「夫子」，太二十三8）。在耶穌基督的主權之下，神的兒女在屬靈上都是平等的。
　　耶穌也禁止他們用「父」這個稱呼提及屬靈的事情。這當然不是說不可以稱自己的身生父親為父，而是不能以此稱呼屬靈領袖。保羅自稱為「屬靈的父」，是因為他用福音生了眾人（林前四15），可他並沒有叫人這樣稱呼他。
　　耶穌禁止的第三個稱呼是「師尊」（太二十三10）。師尊的意思是「嚮導、指導、領導」。它和欽定本聖經馬太福音二十三章8節翻澤為「夫子」的不是同一個詞。夫子的意思是「老師」，而師尊的意思是「走在前面領路的」。或許現今的同義詞就是「權威」。神把屬靈領袖放在教會中，但他們絕不能取代神在我們生命中的位置。一個真正的屬靈領袖帶人走向自由，走向與基督更親密的團契，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來束縛人。
　　真正的偉大在於服侍他人，而不是強迫別人服侍自己（約三30，十三12-17）。真正的偉大不是製造出來的，它只能來自於神，就是我們順服神的時候。我們若高拾自己，神必使我們降卑；我們若降卑自己，到了時候，神必叫我們升高（彼前五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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